
花蓮縣政府  函 

 

 
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邱世平
電話：03-8462860#228
電子信箱：chris781022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2173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原定於110年11月12日辦理之「友善校園檢討及策進作為暨

學校兒童少年保護機制實施策略種子人員研討會」，因故延

期至110年12月17日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 
輔導工作計畫、本縣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計畫及本府110年10月22日府教學字第1100212150號函（諒

達）辦理。

二、研習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日期：110年12月17日(星期五)09：00～12：30。
(二)地點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階梯教室。

(三)對象：本縣各國民中、小學校長。

三、請核予參加校長公（差）假登記，惟所需差旅費由學校相關

經費項下支應。

四、檢附友善校園檢討及策進作為暨學校兒童少年保護機制實施

策略種子人員研討會實施計畫及防疫計畫各1份。

五、如有未竟事宜，請洽宜昌國小，電話03-8520209轉501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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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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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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